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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届毕业生团组织关系 

转接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系团委： 

为推进基层团组织规范化建设，着力扩大基层团组织的有效

覆盖，解决毕业生团员毕业后“失联”的问题，根据团中央、团

省委统一部署，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实际。我校将开展 2022 届毕

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工作责任 

（一）根据团内有关规定和“智慧团建”功能设置，团员必

须交清当月及所有欠交团费后，方可启动团组织关系转接流程。

转出团支部和转出团支部上级团委应及时审核团员的转接申请，

组织关系转接流程进入“转入团支部待审核”或“转入团支部上

级团委待审核”状态后，转出团组织要积极协助团员联系督促转

入团支部及时审核转接申请。转入团支部未审核同意接收团员之

前，由原团支部继续履行团员教育、管理和监督责任。因转接流

程跨月而产生的欠交团费由转出团组织负责收缴。 



（二）转出团组织要认真核查团员的团籍资料、发展团员编

号、工作单位和就业去向。根据团内有关规定，2017 年起入团的

团员必须填写发展团员编号才予以承认团员身份“智慧团建”系

统将对未填写发展团员编号的团员转接予以限制。转入团支部在

审核已落实工作单位毕业生团员转接申请时，如发现团员工作单

位不在本地或就业去向不明，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拒绝该转接申请

并说明具体原因。 

（三）省内转接的团员，转入团支部必须在 30 个自然日内

（含 30 日）完成组织关系转接的审核工作，超时“智慧团建”

系统将默认为转入团支部同意接收并自动审核通过；转入团支部

的上级团委必须在 72 个小时内完成接收审核，超时“智慧团建”

系统将默认为上级团委同意接收该团员并自动审核通过；团员教

育、管理和监督责任由转入团支部及其上级团委承担。跨省跨系

统转接的团员，团支部应在 10 个自然日内完成省外团员的团员

报到审核工作。 

（四）各系团组织要及时梳理本级“流动团员团支部”的团

员工作就业情况，及时做好“流动团支部”的团员转入村（社区）

的或工作单位团组织二次转接工作。 

（五）各系团组织应严格按照“四级培训”方案推进 2022 届

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接工作。 



其中第一、第二级培训将由学校团委统一开展，具体事项另

行通知；第三、第四级培训由各系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开展，请各

系团委保留好相关培训照片及数据记录，学校团委将对各系毕业

生转接工作讲解培训情况进行抽查。 

二、不及时转接团组织关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根据团章规定，团员由一个基层组织转移到另一个基层组织，

必须及时办理组织关系转接手续。无论是继续学习深造，还是参

加工作，或是暂时待业，都应当及时把团的组织关系转接到工作

单位、学校的团组织，或是工作地、居住地的团组织，明确自己

隶属的团支部，积极参加团支部的组织生活。这是一名合格共青

团员应尽的义务和必须遵守的纪律。不及时转接团的组织关系，

随意脱离团的组织，可能会在未来对你造成以下影响： 

（一）可能被认为是自行脱团，记入个人档案； 

（二）影响未来入党； 

（三）影响评优评先； 

4、2022届毕业
生团组织关系转
接培训（此项培
训由各系团委在
毕业生教育会议
上开展）

3、2022届毕业
班团支书培训
（此项培训由各
系团委开展）

2、各系组织部以
及学生副书记
（此项培训由学
校团委开展）

1、各系团委及毕
业班辅导员（此
项培训由各系团
委开展）



（四）个人曾获得的奖项得不到官方认定和查询； 

（五）影响就业。 

三、转出流程 

转接时间：2022 年 5 月-2022 年 6 月 

（一） 线下团组织关系转接 

因 2022 届毕业生线下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需要，现需各系

于 5 月 7 日断网前上交附件 7、附件 8、附件 9、附件 10 电子

版，并在进行线下转接工作前，提前打印出以上附件的纸质版，

具体开展时间将另行通知至各系组织部。 

（二） 线上团组织关系转接 

各系团组织需严格按照程序做好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

接管理工作。（转接程序可参考附件 1） 

毕业生团员操作流程可参考附件 3。 

1、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 

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团员，应将团组织关系转接到工作

单位团组织；工作单位尚未建立团组织的，应转接到工作单位所

在地村（社区）团组织;特殊情况下确实无法转入村（社区）团支

部的，可转接到工作单位所在乡镇（街道）设置的“流动团员团

支部”。在国（境）外工作，工作（派遣）单位在境内无常设机

构的，应转接到本人户籍所在地（家庭所在地）村（社区）团组

织。 





2、离校前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 

离校前尚未落实就业去向的毕业生团员，应将团组织关系转

接到毕业生常住地乡镇（街道）的村（社区）团 组织，特殊情况

下确实无法转往常住地团组织的，可转接到生源地乡镇（街道）

的村（社区）团组织。 

 

3、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 

 继续升学的毕业生团员，原则上应在新学校（学习单位）

开学后 30 个自然日内，将组织关系转接到新学校（学习单位）

的团组织。在转入新学校（学习单位）前，可将团组织关系暂时

保留在原就读学校。 

 

4、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 

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毕业生团员，参照党组织关系管理有

关规定（组通字〔2015〕33 号），团员的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

的学校团组织，保持党团一致。团员离校出国前，学校团组织应

要求其提交保留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说明在境外留学（学习）

地点、时间期限、境内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情况，由学校团委审

批后，统一登记造册备案。团员在国（境）外期间，应由各系团

组织编入“出国留学（出境学习）团员团支部”集中管理。团员



组织关系保留在学校的期限一般不超过 5年，团组织应通过微信、

电子邮件等手段，或通过学生在境内的联系人等途径，与团员保

持定期联系，做好团员教育、管理和监督工作，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不与团组织联系、不交纳团费的团员，按《共青团广州软

件学院委员会关于规范团籍管理的实施办法（试行）》（详见附件

5）《关于做好失联团员核查认定和组织处置工作的通知》（详见

附件 6）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如团员在保留期限内归来，团组织

应要求其报告在国（境）外学习、生活以及政治表现等各方面的

情况，做好恢复参加团组织生活的各项工作。 

 

5、跨省系统转接团组织关系安排 

（1）从广东转出到省外普通单位（非共青团广东省委 所辖

团组织）的毕业生团员，即需将团组织关系转到其它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金融单位、

中央企业、全国铁道系统、全国民航系统等（不含团组织关系在

广东的中央企业和单位）所辖团组织的团员，应参照前述转接规

范确认申请转入的团组织，由团员本人在广东“智慧团建”中发

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经转出团支部、转出团支部上级团组织审

核通过后,该申请将由省外团组织在其相应使用的“智慧团建”

系统中审核，审核时间如超过 10 个自然日系统将自动退回。广

东团员申请转至北京、福建所辖团组织的，应按当地要求完成团



员报到。 

（2）从广东转出到省外特殊单位（非共青团广东省委 所辖

团组织）的毕业生团员，即需将团组织转至中国人民解放军、武

装警察部队所辖团组织，或保密涉密单位团组织的团员，应将组

织关系转至“临时中转团组织”（需先选择“转至广东省内的团

支部”,组织 ID:15606145）并办理线下转接手续。申请转入“临

时中转团组织”的申请由团省委负责终审，转出团支部和转出团

支部上级团委务必严格把关，严禁弄虚作假，严禁将不符合条件

的团员转接到“临时中转团组织”中。团员需办理线下转接手续

的，应向学校团委申请开具纸质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

织关系介绍信》（附件 4）,凭介绍信到接收单位团组织报到。学

校团委应要求毕业生团员在新单位团组织报到后，在规定时间内

将介绍信回执寄回，根据回执对转出团员统一登记造册备案。 

四、转接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若团员忘记智慧团建密码，可以“忘记密码”，重设密

码，输入重设密码登录个人账号进行转接；若团员需修改手机号

码，支持团员在智慧团建系统中更换绑定的手机号，且不需要登

录原账号，一般情况下团员登录到智慧团建首页后，可在个人资

料中自行编辑修改绑定的手机号；若团员原来绑定的手机号已弃

用且忘记密码，无法登录，可以注册新的青年之声账号，进入智

慧团建系统后验证个人身份，即可将个人信息绑定至新注册的手

机号。之后可使用新号码登录，旧号码可登录青年之声但无法再



进入智慧团建进行转接； 

（二）如果发起组织关系转接后，被转入团组织或转入团组

织的上级退回，且退回的理由不合理，例如：明明毕业了，却被

转入组织退回说“未毕业”申请转回省内原籍地时，被原籍团组

织拒绝遇到这种情况，团员可以在“查看组织关系转接记录”页

面发起申诉。申诉将由转出组织、转入组织的共同上级进行仲裁。 

同时，转入团组织如果存在对团员组织关系随意转出、无故

拒收的情况，团员可在工作时间 08:30-17:30，拨打 12355 电话

投诉。 

（三）团员需缴清团费才能进行转接； 

（四）搜索团支部支持 ID 号搜索和模糊搜索； 

（五）若对转接操作过程有何不明之处，可联系团支书或系

组织部商讨解决； 

（六）若在转接过程中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联系学校团委

组织部； 

（七）各系团组织需在每周一统计毕业生转接情况并填写好

《广州软件学院 2022 届毕业生团员团组织关系转接情况统计表》

（附件 11），交至学校团委组织部杨洁逊处。 

 

如有疑问，请向学校团委组织部反映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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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州软件学院委员会 

2022 年 5 月 3日



附件 1： 

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 



附件:2： 

“智慧团建”系统组织关系转接操作指南 

省内转接 



跨省跨系统转接 

 

备注： 

1. 从广东转到北京、福建的团员，需在对应系统中进行团员报到，报到详情请

咨询转入团组织。 

2. 凡是参军入伍或是到保密单位工作的团员，请参照附件 1同步办理线上、线

下转接手续。 

3. 如团员此前已从广东转岀，现需重新转入广东，请参照“省外转入广东”的

流程，在省外系统申请转入广东，再登 录广东系统办理省内组织关系转接（转

入共青团广东省委所辖团组织）的手续。 



附件 3： 

广州软件学院 2022 届毕业生智慧团建转接操作指南 

（一）广东“智慧团建”系统团组织关系转接操作流程如下： 

 

 
（二）详细流程说明 

1.团员自主转出 

一般情况下，团组织关系转接由团员本人发起申请，具体操

作如下： 

登录到团员移动端首页，选择“组织关系转接”，准确输入

团支部简称，准确填写转出原因、团员去向（学习工作单位、地

址等），提交即可。 

 
提交成功后，由转出团支部手动审核，再依次流转到转出团

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转入团支部、转入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

审核。 

系统首页点击“我的消息”，转接页面中点击“组织关系转

接记录”，可以查看转接审核状态，团员可以联系相关团组织，

提醒相关团组织负责人审核。 



2.团支部代团员转出 

团支部选择“组织关系转接”→“发起转接”从列表选择一

个或多个团员，点击“申请转出团员”，选择或准确填写转入团

支部的简称，准确填写团员去向（学习工作单位、地址等）提交

即可。 

 

提交成功后，由转出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转入团支部、

转入团支部直接上级团组织审核。 

注:若选中的团员当前有未结束的接转流程或者未缴清转接

前应缴团费，则不能发起团组织关系转接。  

3.组织关系转接审核 

团员或团组织发起的团组织关系转接申请提交后，需要转出

团支部、转入团支部及两个团支部各自的直接上级团组织审核通

过。具体审核操作流程如下: 

（1）流程节点中的组织，点击“组织关系转接”→“待审

核”，列表中可以看到须本组织审核的转接业务。  

（2）选中一名或多名团员，点击“审核”，可选择同意（或

退回）转接申请，则申请流转到下一节点（或退回申请，结束转

接流程） 



 

点击团员名字，可查看该团员的转接业务详情（如下图），

以及个人资料。 

 

 

 

 

 



注：团组织的运营者还可以在微信企业号“广东共青团”中

直接审核，方便快捷。 

 

 



附件 4：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团
员
介
绍
信
存
根 

                                      第       号  

              同志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组织关系由                                     转到       

                                     。 

                                   年   月   日              

第
一
联 

贴回执联处 
（加盖骑缝章）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第        号 

                        ： 
                    同志（男/女），      岁，        族， 
系中国共青团团员，身份证号码                        ， 
由                         去                       ，请转接组织
关系。该同志团费交至       年    月。 
（有效期    天） 

（盖章） 
年   月  日 

团员联系电话或其他联系方式： 
团员原所在基层团委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传真：          邮编： 

第
二
联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联 

第        号 
                        ： 
 
               同志的团员组织关系已转达我处，特此回复。 

（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第
三
联 

注：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联应由接收团员组织
关系的基层团委在接收团员后一个月内邮寄或传真至团员原所在基层团委； 

2.广东省共青团员应通过“智慧团建”系统转接组织关系，一般不需开具介绍信；
如转部队、武警、保密涉密单位等非共青团广东省委管辖团组织的，应通过“智
慧团建”系统办理转接并申请开具纸质版介绍信



附件 12： 

智慧团建系统办公电话汇总表 

系别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财经系 

陈映宏（系团委书记） 13922347542 

林丹权（学生负责人） 15089112277 

钟梓莹（学生负责人） 13527861416 

电子系 

王淑晓（系团委书记） 13926108061 

丁钰玮（学生负责人） 13690042559 

陈洪森（学生负责人） 18819856144 

管理系 

钟志坚（系团委书记） 13570317104 

张家嘉（学生负责人） 17728118103 

莫桂欢（学生负责人） 18319720745 

计算机系 
余润珠（系团委书记） 13580493936 

南智豪（学生负责人） 13806607116 

软件工程系 
钟伟涛（系团委书记） 13926170175 

康博皓（学生负责人） 18746661193 

数码媒体系 
吴晓波（系团委书记） 15018403239 

吴志豪（学生负责人） 18142809084 

网络技术系 
唐志辉（系团委书记） 13480274420 

陈庆月（学生负责人） 19120405108 

外语系 

刘歆（系团委书记） 13926102391 

梁晓倩（学生负责人） 13652880160 

杨翠珍（学生负责人） 13428089406 

游戏系 

方惠豹（系团委书记） 18707672722 

吴姗姗（学生负责人） 13435332146 

吴汇海（学生负责人） 15521866445 

学校团委 
张佳丽（工作督查） 020-87818099 

杨洁逊（学生负责人） 15219864504 

 


